
 

監獄及看守所器械使用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監獄行刑法第二十

五條第三項及羈押法第二十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機關：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監獄

或看守所，及監獄設置之分監、

女監，看守所設置之分所、女所。 

二、收容人：指受刑人或受羈押被告。 

三、機關長官：指第一款機關之首長，

及其授權之人。 

四、機關人員：指第一款機關之戒護

人員。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器械，指依監獄行

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及羈押法第

二十條第一項經法務部核定之棍、

刀、槍及其他器械。 

前項器械之種類及規格，經法務

部核定如附表。 

本辦法所指器械及其種類。 

第四條  機關人員須有監獄行刑法第

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羈押法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之情形

時，始得依本辦法使用器械，不得濫

行為之。 

一、機關遇有監獄行刑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羈押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時機而使

用器械時，應依本辦法行之。 

二、機關於應變演習或維護所轄交通

而以器械警戒指揮，非屬本辦法

規制範圍，附此說明。 

第五條  機關人員對收容人使用器械

時，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使用器械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

時，使用器械為對收容人權益損

害最少者。 

三、使用器械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

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前項判斷，機關人員應依使用器

械當時之合理認知，並考量事件輕

重、急迫程度及器械危害程度等，審

慎為之。 

一、第一項規定使用器械應注意比例

原則。 

二、第二項規定使用器械之判斷，需

考量事件輕重等客觀狀況審慎為

之。 

第六條  機關人員使用器械應事先警

告。但情況急迫者，不在此限。 

使用器械原因已消滅者，應即停

止使用。 

一、第一項規定使用器械前應事先警

告。考量若待警告完成將有不及

防止侵害之急迫情形時，爰於但

書規定無須警告即可使用之例外



 

情形，以資適用。 

二、第二項規定使用原因消滅後，須

停止使用器械，避免逾越使用目

的。 

第七條  機關人員使用器械時，如非情

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部

位，並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 

規定使用器械時須避開被使用者之致

命部位，並注意勿傷及無辜。惟考量

機關特性，若情況急迫則不在此限。 

第八條  機關人員使用器械時，如有必

要得同時使用二種以上。 

規定得同時使用二種以上核定器械。 

第九條  機關人員使用器械時，應顯示

足資識別之標誌或證件。但情況急迫

或遇重大特殊情形時，不在此限。 

為免他人因無法辨識器械使用者身分

而衍生不必要傷害，規定使用器械時

需顯示足資識別之標誌或證件。惟情

況急迫或遇重大特殊情形時不在此

限。 

第十條  機關人員於使用器械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即報告機關長官： 

一、以器械施加於對方或造成身體傷

害。 

二、持器械命收容人停止舉動或服從

指示。 

機關人員使用器械後，對方如有

不適或外傷者，機關應即安排醫師診

治或戒送醫療機構醫治。 

第一項情形，機關人員應於三日

內填寫使用器械報告表，陳報機關長

官。但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僅使用警棍

者，不在此限。 

一、基於器械使用有造成生命、身體健

康等損害之可能，規定使用器械應

受機關長官監督，爰為第一項規

定。 

二、為防護被使用者之身體健康，第二

項規定使用器械後應立即對被使

用者施以適當處置。 

三、第三項規定機關人員應於三日內

填寫使用器械報告表。至使用警棍

命收容人停止舉動或服從指示之

情形，則於但書規定規定，不在此

限，以符現況。 

第十一條  機關人員使用器械因而致

人於死或重傷者，機關應即向監督機

關通報。 

前條第三項使用器械報告表，應

按月陳報監督機關。 

一、第一項規定機關人員使用器械因 

    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機關應即 

    向監督機關通報。 

二、第二項規定監獄應按月將器械之 

    使用情形陳報監督機關。 

第十二條 機關應劃定特定處所依規

定存放器械，指派專人負責維護，控

管其數量、領用及歸還情形，並予以

記錄。 

規定機關須對所持有之各項器械進行

保管維護及控管並留作紀錄。 

第十三條 監督機關應訂定器械使用

及管理之指引，並提供機關人員相關

之教育訓練。 

規定監督機關須訂定使用及管理指

引，並提供機關之相關教育訓練。 

第十四條  機關於發生重大特殊情形，

需緊急調用第二條第四款以外之人

員支援時，得經機關長官允許並在其

指揮監督下，使用附表所列之器械，

並遵行本辦法所規定之事項。 

規定機關於發生重大特殊情形時，得

於機關長官指揮監督下調用其他人員

依本辦法使用器械。 



 

第十五條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監獄及

看守所以外之矯正機關，有關器械之

種類、使用時機、方法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規定除監獄及看守所以外之矯正機

關，有關器械使用相關規範得準用本

辦法。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七月十五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附表  監獄及看守所配備器械種類規格表 
種類 規格 備考 

棍 警棍 

木質警棍 含齊眉棍 

藤質警棍  

橡膠警棍  

金屬伸縮警棍  

刀 刺刀 各式刺刀 含步槍刺刀 

槍 

手槍 各式手槍（彈） 監獄行刑法第二十

五條第二項及羈押

法第二十條第二項

所指槍械。 

步槍 各式步槍（彈） 

其他 

器械 

鎮暴器

械 

各式鎮暴槍（彈）  

防暴網（繩索）槍  

各式盾牌 含電擊盾牌 

瓦斯器

械 

瓦斯噴霧器（罐）  

瓦斯槍（彈）  

瓦斯棍（棒）  

瓦斯電氣棍（棒）  

瓦斯噴射筒  

瓦斯手榴彈  

煙幕彈（罐）  

震撼（閃光）彈  

電氣器

械 

電氣棍（棒）（電擊器）  

拋射式電擊器  

擊昏（電擊）槍  

擊昏彈包  

防護型

噴霧器 
各式防護型噴霧器 

 

 
  


